
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（序号十三）销号确认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3年7月31日

	整改任务
	基层河长制落实仍存在短板。部分基层同志对落实河长制重要性认识不清，河长制落实不到位。存在巡河频率不足，巡河时间少，巡河路径短，不能及时发现、处置问题。双辽市卧虎镇同乐村、辽南街道城乡村村级河长巡河记录分别只有7次、5次，铁东区城东乡一面城村、合力村河长和双辽市辽南街道张家村河长无巡河记录；铁西区平西乡三合村河长巡河路径非常短；双辽市辽南街道小西河（七星湖南侧）的河道内河水表面漂浮大量浮萍（藻类），绵延数百米，辽南街道河长巡查时未能及时发现处置。



	整改目标
	全面落实基层河长制，确保巡河全方位。

	整改措施
	1.全力推行河长制，不断健全基层河长制工作体系。对存在河长制落实不到位问题的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（河湖管理中心、解放街、黄土坑街、平南街、北门街、四个乡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坚持源头治理，持续开展河湖“四乱”清理行动。（河湖管理中心、解放街、黄土坑街、平南街、北门街、四个乡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区河长办负责对乡村两级河长进行培训。（河湖管理中心、解放街、黄土坑街、平南街、北门街、四个乡镇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.对发现的问题立即整改，确保河道及周边整洁。（解放街、黄土坑街、平南街、北门街、四个乡镇）



	整改完成情况
	1.制定了《四平市铁东区乡镇级河湖长考核办法》对各级河长进行考核。

2.区河长办制定了《四平市铁东区2023年清河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。

3.铁东区在2022年7月26日党校进行河长制工作培训。

4.严格落实河湖日常巡察制度，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。 

	责任单位党政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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